
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一百零四年

三月二十五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基

於行政院推動組織調整，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業經總統令於一百十二年

六月七日制定公布，行政院並定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施行，交通部

觀光局改制為交通部觀光署，爰本要點配合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另依

商標授權實務修正文字及附件之申請書，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修正名稱及修正規定第一

點及第二點、第四點至第七點、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二、修正商標授權申請書。（修正第三點附件） 

三、配合第二點已明文註冊商標可使用於國內外展示、流通或販賣之商

品或服務，爰增列服務文字。（修正規定第九點及第十點） 

四、本署終止商標授權後，係要求對未出售之商品回收，爰酌修文字以

資明確。（修正規定第十點） 

  



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商標授權作

業要點 

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作

業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名稱

。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利用授

權商業使用積極推廣

品牌，加速品牌認知

度，特訂定本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利用授

權商業使用積極推廣

品牌，加速品牌認知

度，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名稱及簡稱。 

二、申請利用本署註冊商

標於國內外展示、流

通或販賣商品或服務

，應具臺灣觀光推廣

效益。 

二、申請利用本局註冊商

標於國內外展示、流

通或販賣商品或服務

，應具臺灣觀光推廣

效益。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三、申請授權者，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詳附件

）。 

（二）合法登記或立案

證明文件影本一

份。（應加蓋申

請人大小章與正

本相符）。 

（三）創意產品授權營

利使用執行企劃

書。（內容包括

製作物之設計稿

示意圖、規格、

材質、成分及製

造產地等相關說

明）。 

（四）樣品（至少二份

）或樣圖。 

三、申請授權者，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合法登記或立案

證明文件影本一

份。（應加蓋申

請人大小章與正

本相符）。 

（三）創意產品授權營

利使用執行企劃

書。（內容包括

製作物之設計稿

示意圖、規格、

材質、成分及製

造產地等相關說

明）。 

（四）樣品（至少二份

）或樣圖。 

申請書為本要點附件，爰

酌修文字。 

四、申請授權，未備具前

點文件者，本署得限

期補正，未於規定限

期內補正者，不予受

四、申請授權，未備具前

點文件者，本局得限

期補正，未於規定限

期內補正者，不予受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理。 理。 

五、申請授權案件經本署

業務單位初審受理後

，提送本署商標授權

審查小組（以下簡稱

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必要時得要求申請

者列席說明。 

五、申請授權案件經本局

業務單位初審受理後

，提送本局「商標授

權審查小組」（以下

簡稱審查小組）進行

審查，必要時得要求

申請者列席說明。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 

二、配合法制體例酌修標

點符號。 

六、審查小組委員十一人

（含正、副召集人）

，召集人一人由本署

主任秘書擔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國際組

組長擔任；另委員九

人，由企劃組、國際

組、旅行業組、旅宿

組、景區發展組、旅

遊推廣組、主計室、

政風室及秘書室派科

長以上主管擔任。 

六、審查小組委員十一人

（含正、副召集人）

，召集人一人由本局

主任秘書擔任；副召

集人一人，由國際組

組長擔任；另委員九

人，由企劃組、國際

組、業務組、技術組

、國民旅遊組、旅宿

組、政風室、主計室

及秘書室派科長以上

主管擔任。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及單位名稱，並依組

室單位調整排列順序。 

七、審查小組辦理第五點

規定事項，由業務單

位簽請召集人（或指

派副召集人代理）召

開委員會議行之。 

審查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會議決議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決之。 

前項會議之決議

，由業務單位紀錄，

並循程序簽報署長後

，依核定結果辦理。 

七、審查小組辦理第五點

規定事項，由業務單

位簽請召集人（或指

派副召集人代理）召

開委員會議行之。 

審查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會議決議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決之。 

前項會議之決議

，由業務單位紀錄，

並循程序簽報局長後

，依核定結果辦理。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首長稱謂。 

八、申請通過者，授權於

簽署契約後成立。契

約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利用標的、利用

八、申請通過者，授權於

簽署契約後成立。契

約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利用標的、利用

本點未修正。 



期限、利用範圍

及利用地域。 

（二）權利金付款條件

及方式。 

（三）雙方之權利義務

。 

（四）爭議處理。 

（五）其他保護商標之

事項。 

前項利用期限，

最長為二年，屆期應

重新申請。 

期限、利用範圍

及利用地域。 

（二）權利金付款條件

及方式。 

（三）雙方之權利義務

。 

（四）爭議處理。 

（五）其他保護商標之

事項。 

前項利用期限，

最長為二年，屆期應

重新申請。 

九、經授權之商品或服務

，應於包裝或明顯處

標示商標授權來源字

樣。 

九、經授權之商品，應於

包裝或明顯處標示商

標授權來源字樣。 

第二點已明文註冊商標可

使用於國內外展示、流通

或販賣之商品或服務，爰

本點配合增列服務文字。 

十、經本署授權使用者有

下列事由時，本署得

終止授權： 

（一）商品或服務之圖

型、文稿未依申

請內容製作，無

法改正者。 

（二）商品或服務品質

有瑕疵，無法改

善者。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依相關法

令、規定應予檢

驗或標示而未遵

照辦理者。 

（四）商品或服務之使

用方式有違反善

良風俗、法律禁

止規定或涉及政

治性等事項者。 

（五）商品或服務有侵

害他人智慧財產

十、經本局授權使用者有

下列事由時，本局得

終止授權： 

（一）商品之圖型、文

稿未依申請內容

製作，無法改正

者。 

（二）商品品質有瑕疵

，無法改善者。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依相關法

令、規定應予檢

驗或標示而未遵

照辦理者。 

（四）商品之使用方式

有違反善良風俗

、法律禁止規定

或涉及政治性等

事項者。 

（五）商品有侵害他人

智慧財產權或其

他權利等情事者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另第二點

已明文註冊商標可使

用於國內外展示、流

通或販賣之商品或服

務，爰配合修正第一

項，於同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及第

五款增列服務文字，

並於第六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參酌本署商標授權契

約規定，於本署終止

商標授權後，係要求

對未出售之商品回收

，本點回收之授權商

品亦應作相同解釋，

爰第二項增列「未出

售之」文字，以資明

確。 



權或其他權利等

情事者。 

（六）其他違反授權契

約事項，無法改

正者。 

依前項規定終止

授權者，本署不退還

其已繳之權利金及保

證金，並得依情節輕

重，對其停止授權一

年至五年及要求回收

未出售之授權商品。 

。 

（六）其他違反授權契

約約定事項，無

法改正者。 

依前項規定終止

授權者，本局不退還

其已繳之權利金及保

證金，並得依情節輕

重，對其停止授權一

年至五年及要求回收

授權商品。 

十一、本署所屬各管理處

辦理商標授權商業

使用事項，得準用

本要點之規定。 

十一、本局所屬各管理處

辦理商標授權商業

使用事項，得準用

本要點之規定。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第三點附件（修正後） 
交通部觀光署商標授權申請書 

申請人  負責人  

地  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商品名稱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預計製作數量  

商品售價（新臺幣）  

使用地點 

□國內  □國外 

（請說明通路） 

 

授權圖形 
（請參考交通部觀光署註冊商標授權種類表填寫圖形編號及

智慧財產局商標註冊號碼） 

使用方式 

（請說明是否為販賣或有其他行銷方式） 

 

 

 

檢附文件 

(1)合法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1份（應加蓋申請人大小章與

正本相符）。 

(2)創意產品授權營利使用執行企劃書（內容包括製作物之設

計稿示意圖、規格、材質、成分及製造產地等相關說明）。 

(3)樣品（至少2份）或樣圖。 

(4)其他。 

權利金額度 
售價*產量*5%=售價___元*產量___個（份）=新臺幣____元 

一、本商標授權權利性質為非專屬授權。 
二、申請單位切結確實遵守「交通部觀光署商標授權作業要點」及契約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同意接受終止授權及其他相關處分。 
三、申請人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令之要求，就食品

商品進行檢驗並為標示，且確保食品商品符合食品衛生標準；如有任何檢驗、標
示、品質問題或商品瑕疵等缺失，應均由申請人自行負責，概與本署無關。 

（如申請人為公司者，請蓋公司大小章） 

 

修正說明: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稱。並依據授權實務酌修文字及備註說明。  



第三條附件（修正前） 
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申請書 

107.6版 

申請人  負責人  

地  址  

聯絡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商品名稱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預計製作數量  

商品售價(新臺幣)  

使用地點 

(請說明通路) 

 

 

授權圖形 
（請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註冊商標授權種類表填寫圖形編號） 

 

使用方式 

(請說明是否為販賣或有其他行銷方式) 

 

 

 

檢附文件 

(1)合法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1份（應加蓋申請人大小章與

正本相符）。 

(2)創意產品授權營利使用執行企劃書（內容包括製作物之設

計稿示意圖、規格、材質、成分及製造產地等相關說明）。 

(3)樣品（至少2份）或樣圖。 

(4)其他。 

權利金額度 
售價*產量*5%=售價___元*產量___個(份)=新臺幣____元 

申請單位切結確實遵守「交通部觀光局商標授權作業要點」及契約相關規定，如有
違反，同意接受終止授權及其他相關處分。 

(請蓋公司大小章) 

 


